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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年征

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落

实新修订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相

关要求，传递从严监管理念，促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高效规范运行，结合近年来交易所债券市场实践经验，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 年修订）》（以下简称原《上市规则》）进行了修订，并拟

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新《上市规则》）。 

新《上市规则》共十章，一百一十一条，对原章节设置进行

了优化调整：一是删除原《上市规则》第二章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有关规定，相关事项已由本所 2017 年 6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进行规范；二是将原“债券

上市申请”章节调整为“债券上市预审核及上市申请”，明确“申

报即纳入监管”要求；三是新增“专业机构的信息披露”章节，

强化了专业机构信息披露要求。此外，新《上市规则》删除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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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券同时采取竞价交易和协议交易方式时需满足的条件条款，

具体由本所另行通知。 

新《上市规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强化发行准入端监管 

为落实“申报即纳入监管”的要求，本次修订将公司债券上

市预审核业务明确纳入本所自律监管范畴（第 1.8条、第 2.2.1条、

第 2.2.3 条），同时规定了公司债券上市预审核申请的申报文件及

期后事项报告要求（第 2.2.2 条、第 2.2.4 条），为准入端实施自律

监管提供了规则依据，加强源头风险防控。 

二、强化债券信息披露监管 

一是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要求，明确信息披

露事务负责人应当由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第 3.1.2

条），强化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意识，切实落实信息披露责任到人。 

二是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8 

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9 号——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衔接，删除了原《上市规则》关于定期报告内容的要求，

明确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应当符合前述准则及本所相关规定（第

3.2.3 条）。此外，删除了定期报告延期披露条款，严格定期报告

的披露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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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结合实践经验调整、新增了临时报告情形（第 3.3.2 条），

如发行人受到重大行政处罚、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纪律处

分时及时披露整改情况的义务等。 

四是增设专门章节（第 3.4.1 条至第 3.4.6 条）规范专业机构

的信息披露，同时细化了评级业务相关要求，包括资信评级机构

未能按时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时的说明义务、开展评级调查时相关

方的配合义务等。 

此外，在第 3.1.13 条新增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

信主体、专业机构等相关方对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配合义

务。 

三、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一是明确了发行人、受托管理人等相关方的信用风险管理职

责（第 4.1.5 条），特别是受托管理人的风险监测、处置和报告义

务（第 4.2.3 条），并要求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销机构、

增信主体及其他专业机构应当配合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加强风险防控（第 4.2.5 条）。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受托管理人制度，通过列举方式逐一列明

受托管理人的具体职责（第 4.2.2 条），进一步督促受托管理人归

位尽责；同时，结合实践经验，规定了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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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应当包括的基本内容（第 3.4.6 条），提高

报告质量。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包括：调整了

会议通知时间、议案提出时间、债权登记日等相关要求，并允许

符合一定条件可简化会议流程，提高债券持有人会议效率（第

4.3.5 条）；明确了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明确并切

实可行，提高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可行性（第 4.3.4 条）；明确了

发行人等需就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要求其履行的相关义务及时回

复，有助于受托管理人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合法

权益（第 4.3.13 条）。 

四、加强交易所监管职能 

一是扩大自律监管范畴（第 1.5 条、第 1.8 条）。将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及其相关人员均纳入监管对象范畴，为本所对其实

施自律监管提供规则依据。 

二是新增日常监管措施（第 8.1 条）。明确本所在日常监管过

程中，可以根据监管需要对监管对象实施提醒、督促、问询、谈

话等日常监管措施，完善了自律监管体系。 

三是落实现场检查职能（第 8.1 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

条赋予本所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等职能，新《上市规则》第八章新

增明确本所可根据自律管理工作需要对监管对象实施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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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明确了现场检查手段以及监管对象的配合义务，强化交

易所一线监管职能。 

四是新增纪律处分类型（第 8.3 条）。落实《管理办法》等要

求，新增收取惩罚性违约金、暂不受理有关当事人出具的文件等

纪律处分类型，丰富市场监管手段。 

五是强化募集资金监管要求（第 3.3.9 条）。新增本所可要求

发行人聘请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开展不定期专项审计的规定，切实

落实募集资金监管要求。 

   


